Kiwa BCC Inc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C/CE02-R01/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登记编号： 

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
    技术服务合同

Technical Service Contract
委托方（甲方）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  
服务方（乙方）   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合同双方就下述产品加施CE标志项目的技术服务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产品加施CE标志的内容和要求

1.甲方要求加施CE标志的产品为：               ，型号：               
2.甲方要求获得的证书为：

( Kiwa BCC自愿性证书 
3. CE指令：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   
4.甲方申请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：
      (技术服务
      (委托检测
甲方期望认证周期为：               。

甲方的其他要求: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 。
二. 加施CE标志项目的实施

1. 乙方根据合同规定对甲方申请的产品提供技术服务，按照欧盟相关指令的要求确认甲方技术文档合格后，为甲方颁发自愿性证书。

2. 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包括：
技术文件评审。
项目进度沟通。
三. 项目费用（以人民币计算）
1.  技术服务的费用：   

合计费用：              元
2. 付款方式：

1）本合同签订生效且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 %，计人民币             元。

2）产品通过认证且收到电子版证书和乙方开具发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50 %，计人民币           。
   注：本次发票为6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
3. 由于责任方原因造成费用的增加，其增加部分应由责任方负责。
四. 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 甲方的权利
有权提出产品认证范围的要求（包括产品及型号）。
有权对乙方的服务活动或活动结果提出申诉或投诉。
在不违反认证规定使用要求的情况下，有权按自己的需要使用证书和标志。
2. 甲方的义务
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（《欧盟技术委员会CE标志使用规定》），按时交纳和承担各项费用。
在获得证书后，按要求正确使用证书和标志，并仅就获准认证的产品作宣传。在暂停期间不得使用证书和标志。
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，如产品发生重大变化或产品安全等出现问题时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承诺向乙方提供的与产品及体系（必要时）有关的文件资料、记录等信息的真实性，并且是最新的（如资质证明、分支机构及人数等），在此类信息发生变动时应及时通知乙方。如乙方在任何情况下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则由此产生的后果及可能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当乙方有要求时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所有有关投诉的记录和采取的纠正措施记录。
3. 乙方的权利
1）有权根据甲方的违规行暂停/撤销证书。
4. 乙方的义务
1）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2) 按照标准和程序客观地、公正地为甲方提供认证评审服务。
3) 严格保密承诺，不得将甲方在经营、生产、技术、管理等方面的非公开信息以任何方式泄密给第三方，但下列情况除外：a）甲方已公开的信息；b）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；c）应法律要求时。

五. 合同的生效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一份，甲乙双方均应签字盖章，自双方完成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本合同执行期间，双方所有的正式信息均应以书面形式表达（允许使用传真件）。

本合同有效期为5年。任何一方终止本合同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始得终止。
六. 合同争议的处理

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，并据其解释。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采取协商方法解决。如无法达成协议可以诉诸司法程序，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。
七. 违约责任

甲乙双方必须认真执行合同，如签订合同后一方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双方协商解决，由于终止合同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 

八. 合同更改

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因合同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条款时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应签署《合同变更补充协议》（见附件）。补充协议中新条款生效后，本合同中与其相抵触的条款失效。
九. 其它事宜
我们阅读了上述条款，并遵照执行。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

通讯地址：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
联 系 人：                邮     编： 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

联系电话：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E-mail：  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  
开户银行：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 
帐    号： 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  
审核方（乙方）：  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45号5层45-(05)-02室      邮    编：   100062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相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名称：  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        E-mail：    Fenix.xiang@kiwa.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帐    号：   02000036092010228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